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江江环罚〔2024〕6 号

当事人：廖钦霖（为江门市辉凡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）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住址：

工作地址： 江门市江海区连海路433 号 1栋办公室自编502室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

2023年11月30日7 我局执法人员对江门市辉凡环保建材

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7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。经调查？该单

位主要从事混凝土搅拌生产？其建设项目（主要生产设备有：物

料储罐6个、搅拌生产线2条以及物料堆场5个）已配套建设自

动除尘器以及沉淀回用池等污染防治设施。经核查，该单位的混

凝土生产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 021 

年版）第二十七项 “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。 ” 中 “ 石膏、 水泥制

品及类似制品制造302 ” 的 “ 商品混凝土；赴结构构件制造；水

泥制品制造” 类别？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经调查 7 该单位

自2023年10月10日起开始投产， 你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？

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该单位存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

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？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违法行为。








